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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当人们开始关注同性恋者的权利时， 另一个与同性恋者紧密相关的群体也开始呈现在人们的视野中—— “同 

妻”(男同性恋的妻子)。同妻不仅面临着配偶权和健康权被损害的现实，而且还面临着立法空白和司法救济的缺 

失。保障同妻的权利，首先应该是完善立法和司法救济；其次是呼吁更多的社会力量对这一群体提供帮助和支持； 

当然，解决同妻问题最为根本的措施在于推动社会对同性恋者的宽容，尊重同性恋者的婚姻自主权。从这个意义 

上讲，“同妻”的维权之路漫长而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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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着中国同性恋者身份意识的日益强化，国内 

关于同性恋的研究逐步兴起。与此同时，另一个与同 

性恋者紧密相关的群体也开始呈现在人们的视野中。 

她们就是男同性恋者的妻子——“同妻” 
① 
。据张北川 

教授估计，目前国内的“同妻”人数在 1600万左右， 

并且有  80%~90%的男同性恋者正在打算结婚或已经 

结婚。 [1−4] 前不久，“同妻”四川大学女教师罗洪玲的跳 

楼自杀事件更是激发了国内媒体对同妻这一群体的关 

注。 [5,  6] 然而由于种种原因， “同妻”的权益问题至今 

没有进入学术视野中，本文拟就此进行探讨。 

一、 “同妻”现象的发生与受瞩 

“同妻”现象出现的直接原因是男同性恋者走入 

了异性婚姻。同性恋者走入异性婚姻是历史的常态， 

然而，同妻现象之所以在古代不存在，现在成为问题 

的根本原因在于“同性恋”群体身份的建构。建国后 

尤其是改革开放之后，生产方式的巨大变革，社会转 

型带来了人员的流动，整个社会风气由保守向自由转 

变，高等教育的普及等等所有与美国同性恋解放运动 

兴起时相似的社会环境促使最先接受教育的同性恋者 

较早地形成身份认同并形成了同性恋群体。 [7] 但是， 

传统文化和主流社会对同性恋群体并不认可，中国传 

统文化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孝道，传宗接代成为了婚姻 

的主要责任，结婚生育成为了男同性恋者必须承担的 

义务。面对来自于主流社会的压力，导致适龄的同性 

恋者违背自身性取向进入异性婚姻。在社会主流文化 

对同性恋还不能完全理解认同的时候，同性恋者走入 

异性婚姻被赋予了特殊的意义，异性婚姻不仅给予他 

们家庭的安定，更给予他们社会认同感。当同性恋者 

对未来感到不确定时，他们往往就会寄希望于传统婚 

姻，寻找一种稳定性和安全感。 [8] 

“同妻”现象在当前引起人们关注，是与妇女地 

位的上升与权利意识的觉醒分不开的。在漫长的历史 

长河中，婚姻的功能总体上服务于生育和抚养。婚姻 

当事人的自身幸福和快乐一般退而求其次。这种由生 

殖繁衍目的所决定的婚姻观念将妇女置于男子的从属 

地位。在传统中国，女性并没有独立的经济地位，婚 

姻成为了她们谋生以及获得社会地位的唯一途径。女 

性在延续几千年的以男子为中心的父权社会中始终处 

于被动地位。但是到了近现代，现代工业化进程创造 

了大量的工作岗位，使女性就业率增加，这一巨大变 

革对于改变女性地位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改革开放以 

后，妇女工作职业的保障以及思想、政治、文化素质、 

社会地位的逐渐提高，进一步改变了女性在家庭中对 

男性的依附地位。妇女在婚姻中的自由度和家庭角色 

的自主性逐步增强， 她们对离婚后果的担忧逐渐减少， 

对不和谐的婚姻关系的容忍度和承受力逐步降低，婚 

姻当事人的个人幸福与快乐成为了婚姻的首要动机。 

不少同妻经过权衡利弊，意识到维持同床异梦的婚姻 

将使自己丧失平等权利及独立人格时，她们宁愿承受 

压力，也要摆脱这不幸婚姻的束缚。同妻的说“不” ， 

表明了女性家庭角色自主意识的新觉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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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同妻”的生存现状与权利救济的 

缺失 

(一) 同妻权利受损的现实 

男同性恋者走入异性婚姻，他们把家庭和妻子当 

成了社会舆论的挡箭牌，从而催生了“同妻”这一特 

殊的弱势群体。同妻不仅不能得到性生活上的满足， 

而且还要遭受丈夫的冷落、漠视和家庭暴力。婚后同 

性恋者仍然保持着男男性关系，使他们的配偶遭受着 

婚姻生活中情感和生理上的双重折磨。从法律上说， 

同性者侵犯了其妻子的配偶权和健康权。 

配偶权是男女两性依法结合为夫妻后，相互间基 

于配偶身份所享有的对配偶利益的专属支配权。 [9] 配 

偶权是人身权中身份权的一种，也是夫妻间权利义务 

关系的核心内容。 
② 
配偶一方权利的落实有赖于另外一 

方义务的完成。其中，贞操权、同居权和相互协助权 

构成了配偶权的核心。 [10] 作为配偶权利的贞操权，是 

指配偶双方享有的、 要求对方忠实于夫妻间性的纯洁， 

不为婚外性行为、他人亦不得侵犯的请求权。同居权 

是指配偶双方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包括夫妻共同寝 

食、相互扶助和进行性生活的权利。相互协助权指的 

是在婚姻共同生活中， 夫妻基于身份关系而彼此协作、 

相互救助的权利和义务。对配偶权的侵权行为可以分 

为内部型侵权(配偶相互之间的侵权)与外部型侵权。 

内部型侵权，是指具有合法关系的夫妻，以作为或者 

不作为的方式违背了法律对夫妻权利义务的规定，实 

施了危害配偶身份权和以此为基础的财产权，使对方 

的人身、财产乃至精神受损的过错行为。 [11] 婚姻应当 

建立在起码的道德和良知之上，夫妻之间应当相互忠 

实、尊重、相互帮助、体贴与关怀，不得为了自己的 

个人享乐而伤害对方。同性恋者以形式上的婚姻关系 

掩盖其同性恋取向，违反法定配偶权规范和其他婚姻 

契约的规定，如不尽夫妻同居义务、不尽相互扶助义 

务、侵犯妻子一方的贞操权而使妻子的特定身份利益 

得不到实现。 [12] 其行为构成了配偶权侵权的内部型侵 

权，侵犯了妻子的配偶权。 

健康权是公民享有的最基本的权利。健康权包括 

生理机能的健康和良好的心理状态。同妻在婚姻家庭 

中遭受暴力和冷暴力，精神和肉体双重受伤害。同性 

恋者的施暴行为严重侵犯了其妻子的人身权利，特别 

是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和自由权。据相关方面调 

查，1/4的男同性恋者曾得过性病。大量男同性恋者为 

了确认自己的性取向，曾和配偶发生过性关系。在同 

妻的相关调查中，就有不少女性被丈夫或同性恋男友 

传染过性病，甚至被动感染艾滋病毒。同妻不仅要忍 

受生理上的“不性福” ，更面临被传染性病甚至艾滋病 

的风险。 

(二) 同妻离婚诉讼司法救济的困境 

同妻不仅面临上述权利受损的现实，而且在离婚 

诉讼中也面临着一系列困难。同妻沦为“弱势”的原 

因，核心的问题是立法的空白和司法救济的不完善。 

为了进一步考察同妻权利司法救济缺失的现状，笔者 

从北大法意数据库和媒体上共找到 10个案例。 
③ 
面对 

可能出现的关于样本过少和案件真实性的质疑，笔者 

的回应是，尽管目前同妻离婚诉讼已经大量出现，但 

受当事人隐私、同性恋身份不愿公开等限制，媒体公 

开报道的仍然是少数。并且，由于种种原因，关于同 

妻离婚比较完整的诉讼样本更是少之又少。我们从数 

据库和媒体报道中筛选出 10个案例，经过反复校对， 

以“审判法院”作为考察真实性的标准，由于这些案 

件具有比较完整的诉讼流程和裁判说理，案件具有比 

较高的可信度和真实性(见表 1)。 

通过考察这些同妻离婚案件，我们发现，同妻离 

婚诉讼司法救济的主要困境有二： 
1. 离婚理由与离婚损害赔偿法无明据 

尽管我国《婚姻法》并未明确将配偶一方为同性 

恋者视为离婚的理由，也尽管在司法实践中和庭审中 

存在不同的意见，然而，我们从诉讼结果可以看到， 

除了案例 1 和案例 2 由于证据不足原告诉讼请求被驳 

回以外，法院无一例外地把配偶一方为同性恋者作为 

了离婚的依据。正如案例 8 中蚌埠市蚌山区法院判决 

书中写到：夫妻之间应当相互尊重和相互忠实，在这 

里，忠实和尊重是指人格尊重和性忠实。丈夫的同性 

恋行为已经侵犯了妻子的配偶权，其夫妻感情确已破 

裂且无法调解和好，应准予双方离婚。很明显，法官 

对《婚姻法》第三十二条第三款中“其他导致夫妻感 

情破裂的情形”这一兜底条款做了扩张性的解释，认 

为丈夫的同性恋行为严重违反了夫妻的忠实原则，将 

配偶一方为同性恋者作为了离婚的依据。 

配偶一方是同性恋者可以成为向法院提起离婚诉 

讼的理由之一。但这并不意味着同妻可以以此为依据 

提出离婚损害赔偿。尽管丈夫的同性恋行为已经对配 

偶方造成了精神损害，但《婚姻法》第四十六条对于 

无过错方在离婚时有权请求损害赔偿的情形只限于重 

婚；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家庭暴力；虐待、遗弃家 

庭成员四种情形。同时，2001年最高人民法院颁布实 

施了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 

>若干问题司法解释(一)》，它对“有配偶者与他人同 

居”做出了解释。“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指的是有



法学 张健，王龙龙：论“同妻”群体的生存困境与权利保障  83 

表 1 

序号 当事人 审判法院 原告主张 审判结果 理由 备注 

1  严某与杨某 上海市静安区 离婚 驳回离婚请求 证据不足 

2  宋女士与李先生 上海市浦东区 离婚 驳回离婚请求 证据不足 

3  舒婷与江河 山东省青岛市 离婚 同意离婚 
性取向不同， 

无夫妻感情 

4  谷蓓蓓与郭富强 鹤壁市淇滨区 离婚；离婚损害赔偿 
同意离婚；驳回被告要 

求赔偿诉讼请求 

不符合《中华人民共 

和国婚姻法》 

第四十六条规定 

5  笑影与国伟 北京朝阳区 离婚；离婚损害赔偿 
同意离婚；驳回被告损 

害赔偿诉讼请求 

不符合《中华人民 

共和国婚姻法》 

第四十六条规定 

6  阿欣与阿忠 佛山市南海区 离婚；离婚损害赔偿 
驳回被告损害 

赔偿诉讼请求 

不符合《中华人民 

共和国婚姻法》 

第四十六条规定 

7  马守艳与刘正鑫 河南省漯河市 离婚；离婚损害赔偿 
同意离婚；驳回被告 

要求赔偿诉讼请求 

不符合《中华人民 

共和国婚姻法》 

第四十六条规定 

8  小王与小孙 
蚌埠市蚌山区 

离婚；离婚损害赔偿 
同意离婚；同意被告 

要求赔偿诉讼请求 
违反夫妻忠实义务 

夫妻签订 

“忠诚协议” 

9  曹某与傅某 甘肃省兰州市 离婚；离婚损害赔偿 
同意离婚；同意被告 

要求赔偿诉讼请求 
违反夫妻忠实义务 

夫妻签订 

“忠诚协议” 

10  曹丽云与谢士春 江苏省高邮市 离婚；离婚损害赔偿 
同意离婚；同意被告 

要求赔偿诉讼请求 
违反夫妻忠实义务 

夫妻签订“ 

忠诚协议” 

配偶者与婚外异性，不以夫妻名义，持续、稳定地共 

同居住。显然，同性恋者的同性恋行为并不在《婚姻 

法》 及司法解释列举的请求损害赔偿的情形范围之内。 

因此，根据法律规定，因丈夫为同性恋者而导致离婚 

的，显然不能获得离婚损害赔偿。我国是大陆法系国 

家，大陆法系的成文法传统决定了法官只能机械地适 

用法律。尽管法官可能对同妻的遭遇表示同情，也只 

能严格执行法律规定。从案例 4~7中我们可以看到， 

同妻的离婚损害请求都是因为不符合婚姻法的规定而 

被驳回。 

然而，在涉及到夫妻双方签订“忠诚协议”的案 

例  8~10 中，法官却无一例外地承认了夫妻双方忠诚 

协议的效力。尽管民法理论界对夫妻双方签订的忠诚 

协议效力存在争议， 
④ 
并且在司法实践中也出现了同案 

不同判的状况。 [13] 笔者认为，这是法官在利用自由裁 

量权保障同妻的权益，而运用自由裁量权的依据就是 

夫妻忠诚协议。 

离婚案件涉及到对感情的评判。在审判过程中法 

官要更多考虑“人”的因素，尤其是在同性恋离婚诉 

讼这一极为敏感和富有主观感情的案件审判中，法官 

不仅要关注事实和法律等表层现象，更要透视双方当 

事人的情感世界。法官通过考察受害者所经历的情感 

与生活，更能够深刻同情妇女这一本身在社会中处于 

弱势的群体在婚姻中的遭遇，他们在司法审判中可能 

有更多的感情因素及主观色彩，导致审判结果向弱者 

倾斜。正如案例 10 中的审判意见认为的， “双方所签 

订的《夫妻忠诚协议》合法有效。原因在于：(一)双 

方所签订的《夫妻忠诚协议》是在平等、自愿、协商 

的基础上达成的一致意见，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 
(二)协议的内容合法， 不违背现行法律的相关规定。 (三) 
《夫妻忠诚协议》符合法律规定的民事行为生效的构 

成要件，故而应当得到法律的认可，在双方当事人之 

间产生法律约束力。(四)婚姻本身就是一份契约，一 

旦婚姻协议的签订，隐性的道德问题就赋予了法律效 

力。 ” 

从上面的论述中可以看到， 在同妻的离婚诉讼中， 

夫妻双方是否签订忠诚协议成为了同妻的离婚损害赔 

偿能否得到法院支持的关键。在没有夫妻忠诚协议的 

情况下，由于当前立法关于同妻离婚损害赔偿存在空 

白，法官限于成文法的规定，尽管可能对同妻报以同 

情，却往往爱莫能助。然而，在夫妻双方签订忠诚协 

议的情形下，尽管学术界和司法实务界对其效力一直 

有争议，法官却无一例外地认可了忠诚协议的效力。 

可以说，夫妻双方的忠诚协议为法官使用自由裁量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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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裁判说理提供了依据，从而在法律制度的“空隙” 

中为同妻保障了权利。 
2. 离婚诉讼取证困难 

考察这  10 起案例后我们发现，除了案例  1 和  2 
因为证据不足法官予以驳回起诉外，其余 8起案例的 

法官都同意了同妻的离婚诉讼请求。众所周知，调解 

是处理离婚案件的必经程序。在上述案件的审理过程 

中，法官也做足了当事人的工作，但原告方(同妻)始 

终坚持离婚。这说明同妻离婚的决心较为坚决，也说 

明同妻与丈夫之间关系的危机程度，不易达成和好协 

议。同妻之所以如此坚定地离开其配偶，并非因为她 

们的观念开放、有选择的自由，大多源于她们在无法 

挽回的痛苦婚姻中难以度日，是配偶的不忠、家庭暴 

力、不尽家庭义务等过错一而再、再而三地伤害了她 

们。因此，尽管同妻在离婚后可能要独自承担抚养子 

女的义务和承受社会舆论带来的压力，但与配偶分手 

使她们摆脱了非常态的生活。 

与异性婚姻离婚一样，同妻在诉讼中面临着取证 

难的问题。在离婚诉讼被驳回的案例 1和 2中，都是 

因为原告(同妻)证据不足。 “谁主张谁举证”是民事诉 

讼举证的基本原则。依照法律规定，当事人如果没有 

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要承担不利 

后果。按照“非法证据排除”原则，在认定“第三者” 

行为的司法实践中，法官注重取证的合法性、程序的 

公正以及公民隐私权的保障。通过侵害他人合法权益 

或者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等途径取得的证据，不能作 

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鉴于同性恋还没有被社会大 

众所接受， 他们的活动基本上处于隐秘或半隐秘状态。 

同性恋者行为的隐蔽性、私密性决定了其配偶的取证 

工作困难重重，从而很难得到法定的民事救济。 [14] 在 

这种情况下，即使同妻的合法权益受到了不法侵害， 

也不能得到有效的保护。 

三、“同妻”权利的保障措施 

从案例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同妻在离婚诉讼中 

面临的困难比异性婚姻更多，比如配偶权立法制度缺 

失，离婚诉讼中取证难，离婚损害赔偿范围过于狭窄 

等等。可以说，造成同妻生存困境的“罪魁祸首” ，与 

其说是她们的同性恋配偶，毋宁说是日渐滞后的法律 

规定和仍显严苛的社会环境。解决同妻问题笔者认为 

必须从以下方面入手。 
(一) 法律措施 

首先应该完善《婚姻法》 。《婚姻法》要引入配偶 

权，并明确配偶权的具体内容。引入配偶权及其权利 

救济方式，有利于丰富同妻一方的权利内容和诉讼主 

张。关于配偶权的内容，应当包括夫妻姓名权、住所 

决定权、同居义务、忠实义务、日常家务代理、计划 

生育义务、相互扶养扶助的权利等。立法规定配偶权 

的具体内容，将配偶权侵权行为加以示例、明确，增 

加法律条款的可操作性，有效惩处一方侵害对方配偶 

权的行为，维护夫妻双方的合法权益。目前，我国有 

关配偶权内容的法律除《婚姻法》第四十六条的规定 

有实际意义外，其他如“夫妻忠实义务” ，仅仅是倡导 

性的规定，缺乏可操作性。 [15] 并且，配偶权这一概念 

所统领的庞大权利体系也是“夫妻忠实义务”条款所 

难以涵盖的。 引入配偶权可以更好地保障同妻的权利， 

拓宽了同妻救济权利的途径。 

引入配偶权还有利于扩大离婚损害赔偿范围。配 

偶权反映了婚姻关系的实质，是离婚精神损害赔偿制 

度得以建立的基础。在《婚姻法》中明确规定配偶权， 

可以进一步完善我国离婚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目前， 

我国关于离婚损害赔偿的规定只限于《婚姻法》第四 

十六条中的 4种情况。 这种规定明显违背了《婚姻法》 

的立法宗旨，不仅影响了离婚精神损害赔偿制度功能 

和作用的发挥，而且显失公平正义。笔者认为，引入 

配偶权概念，同妻可直接以丈夫同性恋行为侵害“配 

偶权”作为离婚损害赔偿的依据。这就扩大了离婚精 

神损害赔偿的请求范围，保护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其次是完善证据制度。现行证据制度不利于受害 

配偶方的权利救济。依据“非法证据排除”原则，在 

认定丈夫同性恋行为的司法实践中，司法机关注重取 

证的合法性、程序的公正、公民隐私权的保障。鉴于 

大多数同性性行为隐蔽性、私密性的特点，同妻依法 

取证困难重重。目前，我国仅就一般侵权案件的举证 

责任做出了规定，并没有就离婚损害赔偿制度规定具 

体的举证责任分配办法。笔者认为可以尝试引入举证 

责任倒置原则，适当地放宽举证责任的适用条件。就 

举证责任倒置而言，在确认了同性恋者过错方和“第 

三者”存在的高度盖然性前提下，婚姻受害方提出一 

定证据，这些证据虽然不能直接证明待证事实，然而， 

按照通常事理能够确定待证事实的存在。 这种情况下， 

法官可采取举证责任倒置原则，由同性恋者过错方就 

不存在侵害其配偶合法权益承担举证责任。将本来由 

原告负担的举证责任予以免除，就该待证事实的反面 

事实，转而由被告负担举证责任，这样，就减轻了无 

过错方的负担和证明责任。 

(二) 社会措施 

法律发展的重心不在立法，不在法学，也不在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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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而在社会本身。对于同妻的权利保障，单纯的法 

律并不能提供足够的力量。法律完善和落实的根本在 

于社会对于同妻的关注和支持。 

第一，成立维护同妻权利的实体机构。自从中国 

最早的一家同妻网站“粉色空间”建立以后，大陆已 

经陆续建立了同妻论坛、同妻家园等论坛。目前需要 

做的是成立常设机构，对同妻进行相关的家庭生活调 

查，鼓励她们互相支持，争取权益，对寻求帮助的同 

妻和已婚男同性恋者提供帮助，让同妻找到自己的幸 

福。同时，也让更多的人了解同妻的生活，知道同妻 

群体的存在，唤起大家对同妻群体的关爱。 

第二，呼吁社会以及中国妇联等相关部门提高对 

同妻的关注和支持，积极建立起与同妻交流的机构或 

平台，如“中国同妻家园”等。呼吁社会媒体和学者 

关注同妻，加强同妻研究，让更多的人了解同性恋妻 

子的真实生活状态。 

第三，同妻们要行动起来，以积极的心态勇敢面 

对压抑和不幸的婚姻，建立自尊、自强意识，坚决拒 

绝家庭暴力。同妻应该积极寻求同妻组织和社会各界 

的帮助，勇于表达和追求属于自己的生活与幸福。并 

且，呼吁已确认同性性取向的未婚男同性恋者拒绝与 

异性恋女性结婚，提高尊重自身和保障女性权利的意 

识。在性别权利平等的今天，同志隐瞒自身的性取向 

与不知情的异性结婚，在一定意义上来说就是对女性 

权利的不尊重，这大大损害了妇女的合法权益。 

四、结语 

“同妻”现象的出现凸显了中国同性恋者的生存 

困境。一方面，中国同性恋者在现有的法律制度下只 

能够跟异性结合，这是法律承认的唯一婚姻模式。另 

一方面， 当同性恋者遵守这样的法律规定进入婚姻时， 

却又要遭受谴责，甚至要为此承担法律责任。 [16] 当主 

流社会在抱怨同性恋者进入传统婚姻是一种欺骗和伤 

害的时候， 可否鼓励他们和自己真正爱人的结合?当社 

会谴责同性恋骗婚的时候，可曾鼓励过同性恋者选择 

坦率？显然，解决同妻问题的根本措施在于社会对同 

性恋者的理解和接纳。同性恋者走入异性婚姻，同性 

恋者肯定是过错方，然而，同性恋者群体也是不幸的， 

其与异性结婚是无奈的选择。如果说舆论偏见受到历 

史惯性与文化心理的影响，那么法律制度就必须恪守 

公正原则和对人权的保障。然而，到目前为止，我国 

《婚姻法》尚不认可同性婚姻。所以说， 要想避免“同 

妻”悲剧的继续上演，首先需要尊重“同志”的性取 

向，保障其婚恋自主权。否则，舆论越歧视，法律越 

制止，他们“潜伏”得就越深，受害同妻数量也就越 

多。如此下去，必将导致恶性循环。所以说，同妻悲 

剧的产生是多方面的， 其根本原因不在同性恋者自身， 

而是影响同性恋者选择生活的传统道德和异性恋霸 

权。同性恋权利运动与同妻问题的解决是一体两面、 

相辅相成的。正如中国同性婚姻合法化道路之漫长一 

样，在一定时期内完全解决同妻问题也是不可能的， 

“同妻”维权之路依旧漫长艰难。 

注释： 

① 据防艾专家青岛大学张北川教授介绍，在中国  80%的同性恋 

可能会步入异性恋婚姻中，人数或会达到 1 600万。同妻并不 

是严谨的学术概念，如果排除双性恋，真正意义上的同妻数量 

应该在 1 000万以上。2005年，央视记者柴静做了一期《以生 

命名义》的电视节目，这是在国内主流媒体上首次深入地探讨 

有关“同性恋”和“同妻”群体的话题。 

② 杨立新教授在其《亲属法专论》一书中主张配偶权的八项权利 

内容：(1)夫妻姓氏权；(2)住所决定权；(3)同居义务；(4)忠实 

义务；(5)职业、学习和社会活动自由权；(6)日常家务代理权； 
(7)相互扶养、扶助权；(8)生育权与计划生育的义务。参见杨 

立新著：《亲属法专论》，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228 
页。 

③ 其中案例 1、4、7、8 来自北大法意数据库；案例 2 参见中国 

法院网：怀疑丈夫同性恋妻子起诉离婚被法院驳， 
http://old.chinacourt.org/public/detail.php?id=166640(2013  年  2 
月  24 日最后登录)；案例  3：《怀疑丈夫搞同性恋，妻子了断 

无性婚姻》，载《青岛晚报》2010 年 12 月 14 日；案件 5：中 

国法院网：同性恋丈夫离婚无需对妻子赔偿，http://www. 
chinacourt.org/article/detail/2002/09/id/13434.shtml(2013 年 2 月 
24日最后登录)；案例 6：《女子结婚 3年后，疑丈夫为同性恋 

欲索偿 20 万》 ，载《广州日报》2006 年 8 月 5 日；案例 9 参 

见徐智渊，刘传勇：《丈夫同性恋能否构成离婚条件》，载《广 

西政法报》2003 年 12 月 20 日；案例 10 参见文健：《妻子向 

同性恋配偶索赔》，载《法律与生活》2004年第 5期。 

④ 关于夫妻“忠诚协议”的效力，目前学术界有无效和有效两种 

观点。主张无效的参见余延满：《亲属法原论》，法律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13 页；陈甦：《婚内情感协议得否拥有强制执 

力》，载《人民法院报》2007 年 1 月 11 日等。主张有效的观 

点可以参见孙书灵，高魁，潘龙峰：《夫妻忠诚协议的效力》， 

载《人民司法》总第 585 期；牟玉霞：《夫妻忠诚协议引发的 

法律思考》，西南政法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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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plight of gay men’s wives and right prot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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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re may be as many as 16 million women on the Chinese mainland who are married to homosexual men, 
whose right of health and right of  spouse are threatened and  lost, and  they also  face legislative gaps and the  lack of 
judicial  relief.  How  to  protect  those  wives’s  rights?  Our  solution  is,  firstly,  to  improve  the  legislative  and  judicial 
remedies;  secondly,  to  call  for  more  social  forces  to  provide  help  and  support  for  this  group;  and  finally,  the  most 
fundamental solution is to promote social tolerance towards homosexuals, and to respect gay marriage autonomy. In this 
sense, it is difficult to protect those wives’s rights. 
Key Words: gay men’s wives; homosexuals; marriage; rights prot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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